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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壹、前言 

本系（科）之前身為「德育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成立於八十二學年度，

為北部地區第一個專科層級之幼保專業科系，成立迄今已有十五年餘。創科之初設置日

間部二年制專科部二班，翌年設置夜間部二年制專科部三班，日間部亦增為四班，自八

十五學年度起夜間部增為四班；為響應政府鼓勵回流教育之政策，本科於九十學年度設

置在職專班二年制專科部二班，並逐年增班；九十一學年度本校改制為技術學院，本系

正式誕生，設置二年制技術系。目前本系（科）共設置日間部四技八班、二技一班，進

修（夜間）部四技四班、二技四班、二專一班，在職專班二技四班、二專二班，宜蘭產

業專班二班，合計二十六班。 

在中華民國技職教育培育宗旨下，本系的教育理念依循本校培育目標，並顧及社會

產業界之需求，本系訂立「以培育兼具專業知能及倫理、持續專業成長與人文關懷精神

之幼兒保育人才」為目標。在此培育目標下，本系學生應具備之專業能力如下：（1）

幼兒教保理論與實務之知能、（2）幼兒健康管理與照護的知能、（3）幼兒發展評估與

輔導的知能、（4）兒童福利服務之相關知能、（5）專業省思、溝通協調與終生學習的

知能、（6）兒童產業的相關工作知能。 

而本系之系本位課程以四技學制為規劃藍本，以培養符合產業界需求之人才為最終

目標。在設計系本位課程中本系已將未來國家整體產業結構需求納入考量，並配合地區

產業需求、學校特色及本系之培育目標，由基礎到進階循序漸進設計課程之連結與統

整，以及實習課程之整體規劃。根據本系與產業界之座談與歷屆畢業生之就業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三組代表性工作分別為：幼兒園教保人員、課後照顧中心服務人員及兒童產業

工作人員等。本系並根據此三組代表性工作分別訂定其所需之一般能力及專業知能，再

將這些一般能力與專業知能轉化為本系之相關課程。而當今產業最重視的能力並不是所

謂的專業知能而是正確的態度，因此在專業知能外，本系在校核心特色課程及博雅涵養

之通識課程中也以培養正確態度來作為課程之重心，以期能培養為產業界所需的幼兒保

育相關人才。 

 

貳、系科課程發展原則 

一、配合國家發展及產業結構需求 

台灣地區的出生率每年遞減，以台北市為例，九十一年登記的出生人數為 2.6 萬人，

較九十年的 2.7 萬人減少將近 1351 人。如果以 0-5 歲的兒童計，到九十一年底只有 18.6

萬人，又創新低（台北市政統計週報，2003/3/26）。這些統計數據在在顯示兒童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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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下降走勢。傳統幼兒保育系畢業生的就業市場以幼兒園為大宗，以本系的畢業生而

言，約 75％在幼兒園工作。另一研究者（沈佳靜，2001）針對某學校之幼兒保育科畢業

生的調查也發現 79.1％的畢業生任職於幼保機構。如果依照出生率的下降狀況，幼兒保

育系的學生未來就業將面臨挑戰。 

此外，在學兒童放學後到晚飯前的這段時間，根據民國九十年台閩地區兒童生活狀

況調查報告結果，大部分的兒童回家有大人照顧最多（74.66％），其次是參加課業輔

導或上才藝班，占 27.46％，托保母或課後托育中心再其次，占 14.07％。如果雙薪家

庭持續增加，再加上傳統重視學業成績的價值不變，參加課業輔導才藝班或托保母及課

後托育中心的需求會提升，這對幼兒保育系的學生不啻是個契機。 

而在整體國家發展上也以創意之知識產業及服務產業取代勞力產業，未來產業將更

以專業化為導向。再加上當今社會呈現貧富兩極化的趨勢，未來對專業化的兒童產業服

務人才需求將更為增加。例如親子館、兒童育樂中心、假期營隊、兒童餐飲、兒童服飾

等均需要具備兒童專業知能之服務與活動帶領人才的投入；而兒童教材教具、兒童玩

具、兒童節目、兒童刊物等也需要具備兒童相關專業知能之設計或企畫人才的投入。這

些兒童產業的需求相對地也增加許多幼兒保育系學生之就業機會。 

總而言之，兒童人數的下降的確給幼兒園極大的衝擊。但是相對地，往上延伸到 12

歲兒童的課輔安親及兒童服務都是未來國家兒童相關產業的發展主軸。面對這樣的市場

變革，本系除了傳統幼兒保育系培育的幼兒園教保人員外，另外以培育課後照顧中心服

務人員及兒童產業工作人員設計課程模組。 

二、結合地區產業特色 

本校地處基隆鄰近大台北地區，大台北地區為全國首善之區，政經發展均為全國之

指標，而家長之教育程度與經濟水準平均也較全國高，這些家長對兒童生活品質之要求

也較高，相對地，在兒童產業的服務人員需求也增加。而大台北地區的家庭大部分為雙

薪家庭，如果兒童進入小學階段，放學後除了少部分家人照顧外，大部分兒童必須參加

才藝班或課輔班以銜接放學與家長來接之間的空白時間，因此對於課後安親的需求與日

俱增。 

雖然全國兒童人口數逐年下降，在大台北地區的幼兒園透過市場機制的自然淘汰，

與政府所制訂的幼兒園評鑑制度已經大幅提昇幼兒托育的品質。未來幼托整合後幼兒園

的教師聘任，在大班年齡層明文規定需要一位幼教師，其餘以教保員為主，可見未來幼

兒保育系所培育的教保員還是有繼續存在的空間。再加上本系在大台北地區已具有一定

的口碑，所培育出來的教保員在幼兒園深獲好評，因此本系對於教保員的持續培育對大

台北地區的幼兒園來說還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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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符合學校發展特色及中長程發展目標 

本校的辦學宗旨為：「配合社會需要，適應世界潮流，培植優秀之生活應用管理人

才，以服務群眾」，在本校辦學宗旨的大前提下，本校之發展重點包含：（1）核心特

色及博雅涵養課程中多安排環境與生態及健康管理方面的課程以建構安全、和諧、健

康、美的校園文化。（2）藉由多采多姿之學生課外活動，以培養學生具備樂觀、民主、

積極、服務等素養。（3）增進學生技職實務能力，鼓勵並輔導學生取得專業之證照。

（4）以英語生活化之方式，提升學生外語表達能力。（5）增進國際交流，一方面積極

與國際名校建立姊妹系、校之關係，另一方面努力朝國際學術交流之方向邁進。在本校

之發展藍圖下，系本位課程的規劃除了校核心課程及博雅涵養課程外，產業界所要求的

正確態度的培養也成為校通識課程的規劃重心。 

四、符合系科發展特色及中長程發展目標 

本系以培育兼具專業知能及倫理、持續專業成長與人文關懷精神之幼兒保育人才為

目標，以期成就幼兒的全人發展，提升托育的服務品質。在本校的發展重點與本系培育

目標架構下，本系的發展重點為：（1）教學實務化：利用附設幼兒園進行教學實驗及

實務探討。（2）輔導人文化：融合本系一貫之人文關懷精神培養學生具備專業倫理的

精神。（3）活動國際化：鼓勵教師規劃及舉辦國際性學術活動。（4）服務社區化：進

行產業之建教合作並參與社區服務推廣工作。（5）研究產學化：除與政府單位的聯繫

外，加強與兒童相關產業之合作以強化教師研發的能量。 

而課程規劃為達成培育目標，共分為教保活動、健康管理、發展輔導、福利服務、

人文教育、兒童產業六個專業課程頜域。此外本系特別重視理論於實務的結合，除了傳

統的幼兒園實習外，本系也與兒童產業簽約設立就業學程，提供學生在兒童產業實習的

機會。在園所實習方面一改過去三階段切割式的實習，成為一整個學期在園所的統整實

習，以培養學生現場實務工作能力並藉以建立幼兒園與本系學生之就業管道。 

在選修課程規劃部分，則因為社會需求的改變，本系之課程發展重點由早期之幼兒

園教保人員所需之專業知能，逐步增加課後照顧中心服務人員及兒童產業工作人員所需

之專業知能，故將原有六個專業課程領域結合產業需求成為三個課程模組：教保組、課

後服務組及兒童產業組。而因本校選課制度考量及課後服務組之選修科目具備跨模組的

特性，課程模組區分為教保組與兒童產業組兩組，而課後服務組之選修科目則為跨模組

之共同選修，以滿足產業所需人才的培育。 

本系特色之一為全國唯一擁有三家托兒所之幼兒保育系，教師不僅在理論方面學有

專精，在實務方面也能進行現場實務工作的指導，因此在教學內容上除了並重理論與實

務外，本系也重視學生證照之取得，因此專業教室之一的婦嬰照護室即以輔導學生考取

丙級保母證照之目的所設立的。而其他專業教室除了幫助學生連結理論與實務外，更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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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系的六個專業課程領域，包含：（1）兒童藝術活動室、（2）兒童體能活動室、（3）
教具製作室、（4）教學資源室、（5）嬰幼兒保育室及衛生保健室、（6）兒童綜合活

動室等。 

五、導入產官學意見以規劃及發展課程 

系本位課程主要目的在於培育為業界可用之人才，因此本系在規劃及發展課程時，

邀集相關產業進行座談，瞭解業界所需之人才，包含：兒童圖書與編輯、安親課輔、幼

兒園、兒童才藝、社會福利機構等。在師資方面也邀請園所長或業者擔任課程以加強學

生實務經驗的傳承，並藉此連結產業與本系教師間的合作，增強教師研發產業界所需產

品的能量。本系亦積極與國內外就業機構建立合作協議，提供學生實習機會以媒和學生

之就業與業界之求才。本系於系本位課程規劃完成後亦邀請產官學界給予意見做最後修

改，期能符合系科本位課程規劃之精神。 

參、系科課程發展組織 

一、人員組織架構 

     本系系科本位課程規劃小組涵蓋本系教師全部專任教師（表 1）及產、官、學界代

表（表 2）。系本位發展前也邀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所長進行幼兒教育趨勢座談

及永春國小附幼黃麗卿園長進行兒童產業之座談。 

表 1、幼兒保育系課程規劃小組教師代表 

組別 職稱 姓名 

教授 林美珍 

副教授 林昭溶 

助理教授 馬藹屏 

講師 邱書璇 

講師 許瑛真 

教保組 

講師 趙孟婕 

副教授 李慧娟 

講師 龔如菲 

講師 王翠鳳 

講師 高員仙 

課後服務組 

講師 毛萬儀 

副教授 廖信達 

助理教授 賴碧慧 

兒童產業組 

助理教授 張嘉紓 



 5

講師 尹亭雲 

表 2、幼兒保育系課程規劃委員產、官、學界代表 

工作單位 職稱 姓名 

＊業界座談會名單 

信誼圖書 行銷部主任 史玲娜 

東西圖書  周均朗 

三之三圖書 教學部督導 李昭瑩 

學得寶實業（股）有限公司 教學總監 王偵權 

水蓮成長托兒所 所長 鄭世儀 

水蓮成長托兒所 安親班老師 古芳蓮 

三民托兒所 安親班老師 張雅惠 

南海幼稚園 園長 張衛族 

雷丁托兒所 所長 黃倖玉 

荳荳托兒所 所長 周玉華 

三民托兒所 所長 李慧娟 

西定托兒所 所長 許瑛真 

經國幼保中心 所長 尹亭雲 

基隆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 教學組組長 羅淑敏 

心路金龍發展中心 主任 鍾美貞 

擊樂文教基金會 執行長 劉叔康 

雲門舞集舞蹈教室 經理 譚麗基 

＊產官學界系本位課程審查名單（預訂） 

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所長 簡楚瑛 

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主任 趙蕙鈴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副教授 蘇雪玉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幼兒保育系 教授 楊金寶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教授 馬祖琳 

內政部兒童局托育服務組 組長 吳美瑩 

水蓮成長托兒所 所長 鄭世儀 

三之三國際文教機構 執行長 葛惠 

Y17 青少年育樂中心教學處 處長 趙恩德 

南海幼稚園 園長 張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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荳荳托兒所 所長 周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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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保育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劣勢 

1. 師資兼具理論與實務 

2. 緊鄰大台北地區 

3. 師生感情融洽 

4. 業界對歷屆系友工作表現甚為肯定 

5. 為北部首先成立之幼兒保育科 

6. 設有三家托兒所實務課程多 

7. 專業教室符合教學需求 

8. 實習規劃長度為一學期，學習更多 

9. 辦理多項專業服務 

10. 經常舉辦各項幼兒保育相關研討會 

11. 每年定期舉辦國際研討會 

12. 系學會舉辦多種專業競賽及活動 

1. 位於基隆地區，到校之大眾運輸系統

不便 

2. 兒童產業組需要老師第二專長轉型 

3. 學制多元課程設計繁雜，不易有所區

隔 

4. 學校資源編列齊頭式平等 

5. 學生背景較為弱勢，經濟負擔重 

6. 實習學時少，造成教師督導負擔較重 

7. 學生活動空間不足 

8. 學生社團偏少 

機會 威脅 

1. 父母重視幼兒教育 

2. 平均生活水準提升，對於兒童服務品

質要求專業化 

3. 兒童產業興起 

4. 雙薪家庭逐漸增加，需要托育兒童隨

之增加 

5. 幼兒保育系培育之人才具備專業知

能，深受業者信賴與喜愛 

6. 政府鼓勵回流教育及社會推動終身學

習風氣，增加就學人口 

7. 幼托整合相關法令要求提升教保員學

歷及素質 

8. 大台北地區設有幼兒保育系學校只有

三校，招生較具競爭力 

1. 人口結構少子化，造成對幼兒園師資

之需求減少 

2. 教保員專業地位及薪資低於幼教師，

工作信心不足 

3. 私立學校資源較少，競爭力較低 

4. 幼托整合未定，法令經常修改造成教

保員無所適從 

5. 大台北地區幼兒保育相關短期進修機

會多，被選擇作為進修管道機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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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幼兒保育系課程發展流程 

一、系本位課程使用表件 

教育部推展系科本位課程有其一定流程及其相對應所需使用之表件。表 3 呈現各流

程所需使用表件。 

表 3、幼兒保育系課程使用表件一覽表 
 

流程 表件編號 使用表件名稱 

檢視我國產業發展特色、產業結構的

變遷及未來五年之後是否仍有該產業

的需求 
A1 增調系科考慮因素檢核表 

參考報章雜誌或人力求才網站的廣

告，列出該系科畢業生可擔任之工作

名稱 
A2 增調系科畢業生之工作檢核表 

依「中華民國職業分類典」，列出該

系科可從事工作之小類名稱(三碼者)。 A3 
增調系科畢業生之代表性工作

職稱摘要表 

A4-1 第一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A4-2 第二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分析三個代表性工作內容列出職責與

任務，並將所需的職責與任務劃分為

一般能力及專業能力兩類 A4-3 第三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整併共同的工作職責與任務 A5 代表性工作職稱能力統整表 

分析欲達成代表性工作任務所應具備

的一般知能 A6 一般知能分析表 

分析欲達成代表性工作任務所應具備

的專業知能 A7 專業相關知能分析表 

彙整一般及專業知能，並填入適當的

科目名稱 A8 知能與科目對照分析表 

考慮師資、設備(含現有、添購或統整

其他系科設備) 後，訂定一般及專業科

目的學分比例與必選修之學分數 
A9 系科課程學分對照表 

A10-1 一般及專業理論課程綱要表 考慮知識體系的完整性並依學生學習

的順序性、邏輯性、連貫性、完整性

等特性，擬訂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及

確立教學目標 A10-2 實習或實驗課程綱要表 

針對所發展的課程以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的精神加以評鑑 A11 
學校本位系科課程發展評鑑檢核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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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本位課程發展流程 
 
 
 
 
 
 
 
 
「 
 
 
 
 
 
 
 
 
 
 
 
 
 
 
 
 
 
 
 
 
 
 
 
 
 
 
 
 
 

圖一、幼兒保育系課程發展流程圖 

成立組織 

收集資料 

擬定計劃 

SWOT 分析 

擬定畢業生從事工作職稱 

彙整從事工作職稱之代表性工作 

代表性工作能力分析 

工作能力彙整 

一般知能分析 

專業知能分析 

確立教學科目 

發展編定階段 
 
 
 
一、準備階段 
 
 
 
 
 
 
 
 
二、課程發展階段 
(一)確立系科培育

目標 
 
 
 
(二)確立系科學生

基本能力 
 
 
 
 
 
 
 
 
 
(三)發展系科教學

科目 

開始 

表件        參與人員 
編號 
 
 
 
 
 
 
 
 
 
A1        相關教師 
 
 
A2     業界專家及相關教師 

 
 

A3     業界專家及相關教師 
 
A4     業界專家及相關教師 

 
A5     業界專家及相關教師 
 
A6     業界專家及相關教師 
 
 
A7     業界專家及相關教師 
   
 
 
A8  A9  業界專家及相關教師 
 
A10 A11  相關授課教師 



 10

 

第二章、研究成果 
 

    本系之系本位課程發展依據「技專校院學校系科課程發展參考手冊」所設計之「技專

校院學校新設科系規劃及課程設計流程」進行，逐步完成表 A1 至表 A11。其表件內容如下： 
 
表 A1 增調系科考慮因素檢核表 
 

欲設系科名稱：  幼兒保育系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1.配合國家發展需求 

2.結合地區產業特色 

3.提供產業結構人力需求 

4.合乎目前求職求才現況 

5.結合學校發展特色與中長程發展目標

6.目前其他學校設置情形與招生情形 

7.鄰近國家人力情形 

配合  不配合  

配合  不配合  

配合  不配合  

配合  不配合  

配合  不配合  

已參考  未參考  

已參考  未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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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定系科教學目標 
表 A2 增調系科畢業生之工作檢核表 

 

欲設系科名稱：幼兒保育系 

  工    作    名    稱 

1. 幼兒園教保員/教師 
2. 托嬰中心教保人員 
3. 早療機構保育員 
4. 才藝班老師 
5. 課輔安親班老師 
6. 保母 
7. 兒童活動企畫及帶領人員 
8. 幼兒園行政人員 
9. 親職輔導人員 
10. 兒童戲劇工作人員 
11. 兒童節目企畫人員 
12. 兒童產業銷售人員 
13. 兒童餐飲服務人員 
14. 教具設計與製作人員 
15. 兒童玩具與用品設計與製作人員 
16. 兒童多媒體設計與製作人員 
17. 兒童刊物編輯人員 

系
科
畢
業
生
可
從
事
之
工
作 

18. 兒童相關非營利機構工作人員 
檢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1.已查過中華民國職業分類典 是       否  

2.已參考報刊雜誌或人力求才網站的廣告 是       否  

3.已詢問相關產官學界人士其中業界至少三位

以上 

是       否  

4.可培養該系科之畢業生從事三項以上的工作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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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增調系科畢業生之代表性工作職稱摘要表 

   

欲設系科名稱：幼兒保育系 

工    作    名    稱 代表性工作職稱 

1. 幼兒園教保員/教師 

2. 托嬰中心教保人員 

3. 幼兒園行政人員 

4. 早療機構保育員 

5. 親職輔導人員 

1. 幼兒園教保人員 

6. 才藝班老師 

7. 課輔安親班老師 

8. 保母 

2. 課後照顧中心服務人員 

9. 兒童活動企畫及帶領人員 

10. 兒童劇場工作人員 

11. 兒童節目企畫人員 

12. 兒童產業銷售人員 

13. 兒童餐飲服務人員 

14. 教具設計與製作人員 

15. 兒童玩具及用品設計與製作人員 

16. 兒童多媒體設計與製作人員 

17. 兒童刊物編輯人員 

18. 兒童相關非營利機構工作人員 

3. 兒童產業工作人員 

填    表    檢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1.歸納出來的「代表性工作職稱」是否涵蓋了所屬工作名

稱的 
是      否  

80%以上   
2.是否歸納出至少三個代表性工作職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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